附件1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法人

申请成立登记事先告知书
(示范文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登记                             （名称)告知如下：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法人是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非营利法人。出资人投入的开办资金属于捐赠资金。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法人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其资产。资金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余不得分红。法人终止时，不得向出资人、举办者分配剩余财产。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用于公益目的；无法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的，由主管机关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法人，并向社会公告。

                 (登记管理机关名称)

                          年  月  日

                举办者（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法人

申请成立登记捐资承诺书

(示范文本）

本单位               [本人     (身份证号：         )]

自愿捐赠资金人民币万元（大写：    )，作为拟成立的开办资金。以上财产属本单位（本人)合法财产，该财产不存在任何第三人的其他权益，本单位（本人）对以上捐赠资金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财产捐赠后，开办资金作为                    的自有资金，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余不用于分红，终止时不向出资人、举办者分配剩余财产。

特此承诺。

                    捐资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捐资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监管专项行动自查自纠表

填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问题情形
	是否存在
	是否整改

	1
	违反开办资金为捐助财产要求，违规向出资人等返还开办资金
	
	

	2
	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本组织法定账簿核算、将本组织财务收支与其他组织收支混管或者将以本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收入交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收取
	
	

	3
	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
	
	

	4
	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对投资收益进行核算
	
	

	5
	支出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范围
	
	

	6
	向出资人、举办者、捐赠人、理事、监事等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
	
	

	7
	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专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
	
	

	8
	兼职理事、监事参加决策、监督等履职行为时以劳务费、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
	
	

	9
	假借“公益”“免费”等名义违规为企业或产品开展宣传、促销等活动
	
	

	序号
	问题情形
	是否存在
	是否整改

	10
	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个人不收回
	
	

	11
	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时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价格不公允，或者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等信息
	
	

	12
	具有其他违反非营利属性要求的行为
	
	

	改进情况或特殊情况说明

	


附件4

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监管专项行动实施情况表

业务主管单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总体情况
	区级（个）

	1
	自查的社会服务机构数
	

	2
	抽查的社会服务机构数
	

	3
	发现问题的社会服务机构数
	

	4
	完成整改的社会服务机构数
	

	5
	依法处理的社会服务机构数
	作出相应年检结论的
	

	
	
	作出相应行政处罚的
	

	
	
	作出其他处理措施的
	

	问题情形
	发现问题（个）
	完成整改（个）

	
	区级
	区级

	1
	违反开办资金为捐助财产要求，违规向出资人等返还开办资金的机构数
	
	

	2
	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本组织法定账簿核算、将本组织财务收支与其他组织收支混管或者将以本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收入交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收取的机构数
	
	

	3
	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的机构数
	
	

	问题情形
	发现问题（个）
	完成整改（个）

	
	区级
	区级

	4
	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对投资收益进行核算的机构数
	
	

	5
	支出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范围的机构数
	
	

	6
	向出资人、举办者、捐赠人、理

事、监事等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机构数
	
	

	7
	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专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机构数
	
	

	8
	兼职理事、监事参加决策、监督

等履职行为时以劳务费、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的机构数
	
	

	9
	假借“公益”、“免费”等名义违规为企业或产品开展宣传、促销等活动的机构数
	
	

	10
	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个人不收回的机构数
	
	

	11
	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时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价格不公允，或者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等信息的机构数
	
	

	12
	具有其他违反非营利属性要求行为的机构数
	
	


附件5
违反非营利要求的12方面问题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照表

	序号
	问题情形
	对应的法律法规规定

	1
	在成立登记时违反开办资金为捐助财产要求，向出资人等返还开办资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十二条 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资格。第九十五条 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终止时，不得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剩余财产。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用于公益目的；无法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的，由主管机关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法人，并向社会公告。第二百七十条 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以下简称《年检办法》）第八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情节轻微的，确定为“年检基本合格”；情节严重的，确定为“年检不合格”：（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十一）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序号
	问题情形
	对应的法律法规规定

	2
	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本组织法定账簿核算、将本组织财务收支与其他组织收支混管或者将以本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收入交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收取的；
	《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七项（同上）；

《年检办法》第八条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九）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十一）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3
	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的；
	《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七项（同情形1）；

《年检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九项、第十一项（同情形2）；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套取银行信用。第六十五条　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

	4
	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对投资收益进行核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关于印发《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印发《＜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

《年检办法》第八条第九项、第十一项（同情形2）。

	5
	支出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范围的；
	《民法典》第九十二条（同情形1）；

《条例》第二十五条 （二）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年检办法》第八条 （三）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动，或者不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活动的；（十一）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序号
	问题情形
	对应的法律法规规定

	6
	向出资人、举办者、捐赠人、理事、监事及管理人员等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
	《民法典》第八十七条 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

第九十五条（同情形1）。

《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七项（同情形1）；

《年检办法》第八条第十一项（同情形1）。

	7
	通过虚增业务活动成本、虚假发放工作人员费用、专家费用等方式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本组织财产的；
	同上

	8
	兼职理事、监事参加决策、监督等履职行为时以劳务费、专家费等方式领取报酬的；
	同上

	9
	假借“公益”、“免费”等名义违规为企业或产品开展宣传、促销等活动的；
	《民法典》第九十二条（同情形1）；

《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同情形5）；

《年检办法》第八条第三项（同情形5）。

	10
	将大额财产长期无偿交由或出借给其他组织、个人不收回的；
	《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七项（同情形5）；

《年检办法》第八条第十一项（同情形1）。

	序号
	问题情形
	对应的法律法规规定

	11
	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时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价格不公允，或者未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等信息的；
	《条例》第二十五条 （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年检办法》第八条 （九）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十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12
	具有其他违反非营利属性要求的行为。
	《年检办法》第八条第一项（同情形1）。


